
佛光大學申請入學報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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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日期

報名、繳費日期
※至本校「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
系統」報名

開始：113年 3月29日（週五）下午 1 時起
截止：113年 5月08日（週三）下午 5 時止

上傳審查資料日期：
※上傳至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」
網站

113年 5月 2 日（週四）起至 5月 8 日（週三）
每日上午 9 時起至下午 9 時止

甄試（面試）日期
※考生於本校報名系統任擇一日參
與面試

113年 5月17日（週五）或 5月18日（週六）

「面試試場」及「面試時間表」
※不另行寄發紙本通知

113年 5月14日（週二）下午 2 時公告

放榜日期
113年 5月30日（週四）上午 10 時公告
並寄發成績單

一. 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：一律至本校「申請入學第二
階段報名系統」線上報名後繳費，其他方式概不受理。
二. 佛光大學申請入學報名日程：

http://120.101.66.45/web_exam/web_exam_unite_st_login.asp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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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校主要面試日期為 5/17或 5/18（二擇一）；報考二
個以上學系（組）者，將安排同一天面試，並為考生錯開面
試時段。

二、離島考生及大陸地區臺商子弟學校考生可申請遠距視訊
面試，請來電洽詢，聯絡電話：（03）9871000分機11131
龍小姐。



3

一、符合以下資格考生得減免報名費（請擇一辦理）
(1)「低收入戶」及「中低收入戶」子女報考本校免付報名費
（本項考生仍須至本校【個人申請第二階段報名系統】登錄
報考學系及面試日期） (低收入戶/中低收入戶證明) 

(2) 弱勢家庭子女【含原住民、單親家庭(戶籍謄本) 、身心障
礙(身心障礙手冊)、父或母為非自願性失業勞工(112 年 9 月 1 
日起至113 年 5 月 8 日止，領有非自願性離職證明書者)】報
考本校之報名費得調減 50％

(3) 同時報考本校二個學系(組)以上考生，第二個學系(組)以上
之報名費得調減 50％

(4)本校策略聯盟學校之學生，報考本校之報名費得調減 50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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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「繳費帳號」請於本校【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】
登錄報名後即可查詢，請使用跨行匯款、臨櫃繳款或 ATM 
轉帳
銀行：合作金庫銀行宜蘭分行（代碼 006）
戶名：財團法人私立佛光大學
轉帳帳號：（完成報名後列於報名表，每位考生繳款帳號不
同）

三、減免報名費者，請附證明文件黏貼於「報名表」以「限
時掛號」郵寄至本校招生委員會」收
(如戶籍謄本、身心障礙手冊影本、非自願性離職證明書等，
如於甄選委員會已提供資料，則毋須另行繳交證明文件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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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中低收入戶」子女
報考本校免付報名費
（請先選取優惠類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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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低收入戶」子女
報考本校免付報名費
（請先選取優惠類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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弱勢家庭子女
【含原住民、單親家庭、身心障
礙、父或母為非自願性失業勞工】
報考本校報名費調減 50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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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本校策略聯盟學校之學生」
報考本校報名費得調減 50％
（報名系統自動帶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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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面試日期(二擇一) 」
報考二個以上學系者，
當日可錯開面試時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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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到校方式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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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無優免身分」之考生
報考本校二個系(組)以上，

第二個系(組)以上之報名費優惠50％

「選取欲報考的系組」
「計算報名費及欄位檢查」

「確認完成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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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低收入戶」及「中收低入戶」
「弱勢家庭子女」附上相關證明

每個考生轉帳
帳號都不一樣
戶名及轉帳帳號
詳見報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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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低收入戶」及「中低收入戶」
「弱勢家庭子女」附上相關證明
郵寄至佛光大學招生委員會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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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校為方便考生面試，提供考生面試前一日到校住宿，因床位有限，以居住「
桃園以南、花東、離島地區」考生優先申請，其他地區考生亦歡迎申請，本校保留
同意考生住宿與否之權利。

二、住宿地點：本校「百萬人興學紀念館」（1間套房，內含2張單人床）

三、優惠期間：113年 5 月 16 日(四)至 113年 5 月 18 日(六)。

四、申請方式：

（一）請於報名期間(113年 3 月 29 日起至 113年 5 月 8 日止)聯絡本校「百萬人
興學紀念館」申請面試前一日住宿。

（二）訂房電話：03-987-3600 轉 9 (或 28809、28810 )。

（三）訂房時請提供「考生姓名」、「學測應試號碼」及「報考系（組）」。

五、住宿費用：

（一）考生專案優惠房價 –蘭陽海景客房每間NT$1,600元/間(原會館價NT$2,200
元/間)，費用於住宿時收取現金(不提供刷卡服務)。

（二）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及弱勢家庭- 考生不收費，由本校經費補助 1 間住宿
費，房型由本校安排不另選(入住時請攜帶證明文件影本至櫃台登記)。

六、住宿相關規定：請至本校「百萬人興學紀念館」網站查詢：

http://guesthouse.fgu.edu.tw/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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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校扶助經濟不利考生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應試交通費，補助對象
如下：

（一）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考生。

（二）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。

（三）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生。

（四）原住民學生。

（五）家庭突遭變故或實質經濟弱勢者。

二、補助對象僅限考生本人，以考生戶籍地（或就讀學校）之往返，於甄試日
（含前或後一日）之交通費以臺鐵（至多以自強號票價計算至礁溪站）及高鐵
（標準車廂）往返一次車資為限，持票根實報實銷（公車、捷運及計程車資不
予補助）；自行開車者請附油單（統編：87786870、至多以臺鐵自強號票價列
計至礁溪站）。

三、本校於考生提出申請後，審核各項單據及證明文件，並核定補助金額（【
收據】之金額統一由本校核定後填寫），另行將補助費撥入考生本人帳戶。

四、相關扶助措施公告，請考生留意本校「新鮮人入口網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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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選擇佛光 讓您未來發光－
－選擇佛光 讓您 未來發光－


